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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及第五點附表一、第十六點附表六、附表七、附表九
及第十八點附表十二、附表十三、附表十五修正總說
明 

 

為提供醫事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依據，衛生福利部前身行政院衛生

署，於九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訂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

項」，為因應預防保健業務實際需要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迄今歷經十

二次修正。 

茲為因應預防保健業務實際作業需要，爰修正「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

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其要點如下： 

一、為利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協助預防保健服務

之申請，明定醫事服務機構應向健保署提出服務項目申請之規範。(修

正規定第二點)  

二、為確保子宮頸抹片採檢與口腔黏膜檢查服務之品質，且考量西醫師與

中醫師受訓專業領域之不同，爰酌修相關規定；另依實務需求酌修機構

外執行業務報備規範。(修正規定第六點) 

三、為有效運用資源，減少費用重複申報情形，新增應於黃卡加蓋院所戳

章、應確實登載受檢紀錄及落實施作前查核之規範。(修正規定第十點

及第十四點) 

四、為符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

作業要點，並使醫療院所便於配合，酌修經費來源標示相關規範。(修

正規定第十三點) 

五、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修正各類檢查表單：(修正規定第五點、第十六點

及第十八點)  

(一)附表一：整合兒童預防保健醫院與診所申報之醫令代碼，刪除原代碼

11-13、15-17 及 19 之規範及補助。因兒童後續轉介確診費非屬健保署

代辦項目，刪除本注意事項中相關規範。修正產檢超音波檢查配合之就

醫序號。酌修兒童預防保健、孕婦產前檢查及口腔黏膜檢查之備註說明。 

(二)附表六：新增有無自覺症狀勾選欄位及檢體取樣人員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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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表七：新增攝影判讀日期；修正乳房攝影儀機型、乳腺組成及攝影檢

查結果等欄位。 

(四)附表九及附表十五：修正檢查表，並配合修正申報格式。 

(五)附表十二：修正病灶勾選欄位文字。 

(六)附表十三：修正攝影檢查結果、追蹤結果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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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及第五點附表一、第十六點附表六、附表七、附表九
及第十八點附表十二、附表十三、附表十五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以下稱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提供第三點所

定對象預防保健服務，應

向健保署提出服務項目之

申請；有關補助醫療費用

之申報與核付作業，應依

照本注意事項辦理，本注

意事項未規定者，得依全

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辦

理。 

二、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以下稱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提供第三點所

定對象預防保健服務，有

關補助醫療費用之申報與

核付作業，應依照本注意

事項辦理；本注意事項未

規定者，準用全民健康保

險相關法令之規定。 

為利中央健康保險署協助預防

保健服務之申請，依實務需

求，酌修相關規定。 

 

六、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始得申請辦

理預防保健服務： 

（一）申請辦理兒童預防保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小兒

科或家庭醫學科專科醫

師。 

（二）申請辦理孕婦產前檢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婦產

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專科

醫師；如其為助產所，應

有登記執業之專任助產人

員。申請辦理產前檢查母

乳衛教指導者，應為通過

健康署資格審查之母嬰親

善醫療機構。 

（三）申請辦理子宮頸抹片採

樣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婦

產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專

科醫師；在衛生所執業，

但執業登記非屬婦產科或

家庭醫學科之醫師，須先

六、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始得申請辦

理預防保健服務： 

（一）申請辦理兒童預防保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小兒

科或家庭醫學科專科醫

師。 

（二）申請辦理孕婦產前檢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婦產

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專科

醫師；如其為助產所，應

有登記執業之專任助產人

員。申請辦理產前檢查母

乳衛教指導者，應為通過

健康署資格審查之母嬰親

善醫療機構。 

（三）申請辦理子宮頸抹片採

樣者，應有登記執業之婦

產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專

科醫師；在衛生所執業，

但執業登記非屬婦產科或

家庭醫學科之醫師，須先

一、為確保子宮頸抹片採檢品

質，酌修相關規定。 

二、為維護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之品質，且考量西醫師與

中醫師受訓專業領域之

不同，爰酌修相關規定。 

三、有關醫療機構所屬醫事人

員執行居家醫療服務，依

本部醫事司 105年 4月 12

日函釋及中央健康保險

署 106 年 3 月 1 日公告之

「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

療照護整合計畫」，略

以：醫事服務機構所屬醫

師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

醫療服務，得視為符合醫

師法所稱應邀出診，不需

經事先報准，其他醫事人

員則須依法令規定事前

報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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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健康署核可之子宮頸

抹片採樣訓練；如其為助

產所，應有登記執業之專

任助產人員。子宮頸抹片

採樣應由前述人員執行

之。 

（四）申請辦理子宮頸細胞病

理檢驗者，應通過健康署

子宮頸細胞病理診斷單位

資格審查。 

（五）申請辦理婦女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者，應通過健康

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醫療

機構資格審查，或由當地

衛生局報經健康署核准辦

理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六）申請辦理定量免疫法糞

便潛血檢查服務者，應為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診所，其檢體應送至經通

過健康署資格審查的糞便

潛血檢驗醫事機構（以下

簡稱檢驗醫事機構）。 

（七）申請辦理口腔黏膜檢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牙

科、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除牙科、耳鼻喉科專科醫

師外，其他科別專科醫師

以西醫專科、中醫師需同

時具有西醫專科或中西醫

整合專科為限，應接受並

通過相關訓練後，始能取

得辦理本服務之資格。 

（八）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

「健康加值」方案者，應

有登記執業並符合「專科

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三條所規定之專科醫師；

完成健康署核可之子宮頸

抹片採樣訓練；如其為助

產所，應有登記執業之專

任助產人員。 

（四）申請辦理子宮頸細胞病

理檢驗者，應通過健康署

子宮頸細胞病理診斷單位

資格審查。 

（五）申請辦理婦女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者，應通過健康

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醫療

機構資格審查，或由當地

衛生局報經健康署核准辦

理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 

（六）申請辦理定量免疫法糞

便潛血檢查服務者，應為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診所，其檢體應送至經通

過健康署資格審查的糞便

潛血檢驗醫事機構（以下

簡稱檢驗醫事機構）。 

（七）申請辦理口腔黏膜檢查

者，應有登記執業之牙

科、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除牙科、耳鼻喉科專科醫

師外，其他科別專科醫師

應接受相關訓練後，始能

取得辦理本服務之資格。 

（八）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

「健康加值」方案者，應

有登記執業並符合「專科

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三條所規定之專科醫師；

除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

醫師外，新申辦之執行科

別醫師，均應接受相關訓

練通過後，始能取得辦理

本方案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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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

醫師外，新申辦之執行科

別醫師，均應接受相關訓

練通過後，始能取得辦理

本方案之資格。 

（九）醫事人員於機構外提供

預防保健服務，除本注意

事項另有規定，依其規定

處理外，依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機

構外提供預防保健服務

者，除本注意事項另有規

定，依其規定處理外，應

事先報請所在地衛生局同

意；未報經同意者，不予

核付費用。 

十、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兒

童預防保健服務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兒童健康手冊之黃卡視

為就醫憑證，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應於黃卡加蓋院所

戳章，民眾未攜帶黃卡，

不得提供兒童預防保健

(含衛教指導)服務。 

（二）應於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內執行。如為特殊情況，

得由當地衛生局以專案方

式報經健康署核定後辦

理。 

（三）執行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時，應告知其家長或主要

照顧者，並於兒童健康手

冊之「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檢查紀錄表」及「家長紀

錄事項」確實登載後，由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於該次

服務紀錄表簽名，並依醫

療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登載

各項檢查資料於病歷。 

十、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兒

童預防保健服務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內執行。如為特殊情況，

得由當地衛生局以專案方

式報經健康署核定後辦

理。 

（二）執行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時，應告知其家長或主要

照顧者，並於兒童健康手

冊之「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檢查紀錄表」及「家長紀

錄事項」登載後，由家長

或主要照顧者於該次服務

紀錄表簽名，並依醫療法

第六十七條規定登載各項

檢查資料於病歷。 

一、為有效運用資源，減少費

用重複申報情形，新增應

於黃卡加蓋院所戳章及

確實登載受檢紀錄之規

範。 

二、款次變更。 

 

 

十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應以明顯

方式標示所提供之服務項

目及補助經費來源。 

前項標示內容如下： 

(一)其經費來源為第四點第

十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應於醫療

費用收據標示所提供之服

務項目、補助金額及其經

費來源。 

前項標示內容如下： 

為符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

運作辦法、菸害防制及衛生保

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並使醫

療院所便於配合，酌修標示相

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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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款

者，應標示「由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經費補

助」。 

(二)其經費來源為第四點第

三款至第六款者，應標示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補

助」。 

(一)其經費來源為第四點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款

者，應標示「由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經費補

助」。 

(二)其經費來源為第四點第三

款至第六款者，應標示「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

用菸品健康福利捐補

助」。 

十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應與服務

對象充分溝通並善盡查核

之責，如經查核發現健保

卡與本人不符、補助對象

資格舉證不實、健保卡及

黃卡曾登錄有接受服務再

重複施行、超次使用或其

他不符合規定之情事時，

所需費用均應自行負擔，

不得向本部申報。但補助

對象因醫療需求必須重複

接受服務者，應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申請醫療給付。 

十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應與服務

對象充分溝通並善盡查核

之責，如經查核發現健保

卡與本人不符、補助對象

資格舉證不實、健保卡曾

登錄有接受服務再重複施

行、超次使用或其他不符

合規定之情事時，所需費

用均應自行負擔，不得向

本部申報。但補助對象因

醫療需求必須重複接受服

務者，應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申請醫療給付。 

為有效運用資源，減少費用重

複申報情形，爰修正應落實施

作前查核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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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第五點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兒童預防保健 

 

一、兒童預防保健 一、整合兒童預防保健醫院

與診所申報之醫令代

碼，刪除原代碼 11-13、

15-17 及 19 之規範及補

助。 

二、修正重複受檢定義。 

三、因兒童後續轉介確診費

非屬健保署代辦項目，

刪除本注意事項中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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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兒童發展評估轉介單（交付家長用） 

 
表 1-2 兒童預防保健疑似異常轉介個案追蹤單（以第 1 次 0-2 個月為例）  

 



10 

 

表 1-3 兒童篩檢轉介確診費申領清單及領據（醫療院所用）   

 

表 1-4 縣市衛生局 兒童轉介確診費用申領清單及領據送件清單（衛生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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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孕婦產前檢查 

代碼 就醫序號 

補助時程 檢查項目 

補助金額 

醫療 

院所 

助產 

所 
醫療

院所 

助產

所 

醫療院所 助產所 

61 62 
IC43~ 

IC50 

IC53~ 

IC60 

超音波檢查：於妊娠

第二期提供一次超音

波檢查，惟因特殊情

況無法於該期檢查，

可改於妊娠第三期接

受本項檢查。（註3） 

350 335 

註： 

1. B型肝炎血清標誌檢驗HBsAG、HBeAG自103年11月1日起，由第五次產檢往前移至

第一次產檢，惟因特殊情況無法於第一次產檢接受檢驗者，可於第五次產檢接受檢。 

2.本注意事項所稱例行產檢內容包括： 

(1)問診內容：本胎不適症狀如水腫、靜脈曲張、出血、腹痛、頭痛、痙攣等。 

(2)身體檢查：體重、血壓、腹長(宮底高度)、胎心音、胎位。 

(3)實驗室檢查：尿蛋白、尿糖。 

3.助產所之實驗室檢查及超音波檢查，應委託其他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預防保健服務之

特約醫療院所，並委由上開特約醫療院所判讀結果。 

4.母嬰親善醫療機構產前檢查個案，每次產檢增加20元。 

5.產檢B型肝炎血清標誌檢驗。每一孕婦產檢，若於醫療院所產檢，其代碼69須與就

醫序號IC41或IC45擇一申報；若於助產所產檢，其代碼70須與就醫序號IC51或IC55

擇一申報；不得重複申報。未依規定申報者，不予核付該費用。 

6.重複條件檢核： 

(1)醫令代碼41~50、51~60、61(62)、64(65)、69(70)同院所、同身分證字號、同月或

連續2個月皆不得重複申報。 

(2)醫令代碼IC 42(52)4個月內不得重複申報。 

(3)醫令代碼43(53)、61(62)、44(54)、45(55)、46(56)、47(57)、48(58)、49(59)、50(60) 

7個月內不得重複申報。 

(4)醫令代碼61(62)、64(65)、69(70) 同院所、同身分證字號一年內不得重複3次(含)以

上。  

7.有關性別條件之定義如下：性別為女性。 

二、孕婦產前檢查 

代碼 就醫序號 

補助時程 檢查項目 

補助金額 

醫療 

院所 

助產 

所 
醫療

院所 

助產

所 

醫療院所 助產所 

61 62 
IC41~ 

IC50 

IC51~ 

IC60 

超音波檢查：於妊娠

第二期提供一次超音

波檢查，惟因特殊情

況無法於該期檢查，

可改於妊娠第三期接

受本項檢查。（註3） 

350 335 

註： 

1. B型肝炎標記檢查HBsAG、HBeAG由第5次產檢調整期程前移至第1次產檢，惟因特

殊情況無法於本次檢查者，可改於第五次孕婦產前檢查時接受本項檢查驗。 

2.本注意事項所稱例行產檢內容包括： 

(1)問診內容：本胎不適症狀如水腫、靜脈曲張、出血、腹痛、頭痛、痙攣等。 

(2)身體檢查：體重、血壓、腹長(宮底高度)、胎心音、胎位。 

(3)實驗室檢查：尿蛋白、尿糖。 

3.助產所之實驗室檢查及超音波檢查，應委託其他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預防保健服務之

特約醫療院所，並委由上開特約醫療院所判讀結果。 

4.母嬰親善醫療機構產前檢查個案，每次產檢增加20元。 

5.產檢B型肝炎血清標誌檢驗時程之修正自公告日起6個月內緩衝申報。每一孕婦產

檢，若於醫療院所產檢，其代碼69須與就醫序號IC41或IC45擇一申報；若於助產所

產檢，其代碼70須與就醫序號IC51或IC55擇一申報；不得重複申報。未依規定申報

者，不予核付該篩檢費用。 

6.重複條件檢核：醫令代碼61、62、64、65及69、70，同院所同ID一年內不得重複3

次(含)以上。 

7.有關性別條件之定義如下：性別為女性。 

一、修正超音波檢查配合之

就醫序號。 

二、酌修備註說明。 

 

六、口腔黏膜檢查 

註： 

2.口腔黏膜檢查醫療機構經評符合下列三項指標（資料來源為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者，

每案口腔黏膜檢查增加 20 元（醫療機構名單將公告於健康署網站，名單內之醫療機構

方能獲得補助）： 

(1)完整申報篩檢個案「菸檳行為」； 

(2)篩檢陽性個案電話追蹤和申報至少達 95%，且兩個月內接受後續確診至少達 60％； 

(3)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結果為「無法聯繫」、「出國」及「搬家」及「拒做」者小於 10%。 

六、口腔黏膜檢查 

註： 

2.口腔黏膜檢查醫療機構經評符合下列三項指標（資料來源為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者，

每案口腔黏膜檢查增加 20 元（醫療機構名單將公告於健康署網站，名單內之醫療機構

方能獲得補助）： 

(1)完整申報篩檢個案「菸檳行為」達 95%； 

(2)篩檢陽性個案電話追蹤和申報至少達 95%，且兩個月內接受後續確診至少達 60％； 

(3)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結果為「無法聯繫」、「出國」及「搬家」者小於 10%。 

酌修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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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第十六點附表六、附表七及附表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六、國民健康署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表 

 

 
 

附表六、國民健康署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表 

 

 
 

因應業務實際需要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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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附表七、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因應業務實際需要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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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國民健康署口腔黏膜檢查表 

 

附表九、國民健康署口腔黏膜檢查表 

 

因應業務實際需要酌修並

調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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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第十八點附表十二、附表十三及附表十五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十二、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異常個案報告 

 

附表十二、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異常個案報告 

 

因應業務實際需

要酌修。 

附表十三、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個案追蹤表 

 

附表十三、國民健康署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個案追蹤表 

 

因應業務實際需

要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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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國民健康署口腔黏膜檢查資料電子檔申報格式 

 

附表十五、國民健康署口腔黏膜檢查資料電子檔申報格式 

 

依檢查表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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